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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1、本公告所述《富裕县全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约定，公司与黑龙江省富裕县人民

政府将在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全产业链一体化投资、生物质能源投资领域、生态环境综合整

治投资领域、城区开发区市政 PPP 投资领域进行合作，项目总投资额预计 20 亿元人民币。 

2、本公告所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为推进双方相关合作的框架性文件，未涉及具体合

作及投资协议，具体投资规模、项目实施等事宜尚需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正式合作及投资

协议签订时间、内容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特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公告所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双方关于战略合作的原则性、框架性约定，是双方

就项目合作达成的初步共识，战略合作相关投资事宜涉及具体细节较多，目前双方具体合作

方式及时限尚未确定。本公告所述框架协议书签署对公司 2017 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

响。 

 

一、交易概述 

近日，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桑德”或“公司”）与黑龙江

省富裕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富裕县政府”）在北京市签署了《富裕县全域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书》（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富裕县全域战略合作项目包括生物质全产业链交易电商平台及产业链金融平台建设项

目、生物质农林废弃物资源收储运体系建设及生活垃圾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生物质产品制

备及消纳体系建设项目、以公司投资生物质能源综合利用项目为核心的可再生能源循环经济

示范区投资建设项目等，预计总投资 20 亿元人民币（投资额以双方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约



定投资额累加总额为准）。框架协议只作为公司与富裕县政府的合作意向，具体项目的合作

事宜，由双方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前提下推进和实施，并以双方正式签署的具体项

目合作协议为准。 

二、框架协议签署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1、甲方：富裕县人民政府；  

县长：邹浩； 

法定地址：齐齐哈尔市富裕县富裕镇； 

主营业务：政府机构，无主营业务。 

2、乙方：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文一波；  

注册地址：湖北宜昌市沿江大道 114 号； 

注册资本：85,429.758 万元；  

主营业务：城市垃圾及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及危险废弃物处置及回收利用相关配套设施

设计、建设、投资、运营管理、相关设备的生产与销售、技术咨询及配套服务；环卫项目投

资建设、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电力工程施工与设计；城市基础设

施（含 市政给排水、污水处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含园林、绿化、水体处理）技术研发、

投资、建设、运营；市政工程施工与设计；环境工程设计；道路工程施工与设计；土木工程

建筑；房屋工程建筑；高科技产品开发；信息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不含国

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 

2016 年 7 月，富裕县人民政府授权富裕县环境卫生管理处与公司签署了《富裕县生活

垃圾卫生填埋场委托运营服务协议》，富裕县环境卫生管理处将富裕县城生活垃圾填埋场及

配套设施渗滤液处理站授权公司托管运营，由公司收取委托运营服务费，委托运营期暂定为

9 年。除上述交易外，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未与富裕县政府发生其他交易事项。 

4、履约能力分析：富裕县政府为政府机构，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5、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富裕县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投资合作领域及规模 

物质资源综合利用全产业链一体化投资领域、生物质能源投资领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

投资领域、城区开发区市政 PPP 投资领域等。如因富裕县政府原因或政策导向、资源量不足



等因素导致无法按时完成相应规模的，公司有权要求顺延，时限由双方另行商定。 

（二）投资合作内容 

1、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全产业链一体化投资领域 

（1）生物质全产业链交易电商平台及产业链金融平台建设 

为构建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全产业链一体化体系，公司负责在富裕县投资生物质全产业

链电商交易、产业链金融平台，组建全县生物质收储运及生产经营管理团队，富裕县政府负

责协助，争取为全县最大程度生物质收集及处置、综合利用创造条件。 

（2）生物质农林废弃物资源收储运体系建设及生活垃圾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特许经营 

富裕县政府同意公司在富裕县境内拥有秸秆等农林废弃物的经营利用权，非经公司同

意，富裕县政府不得再建以秸秆为原料的生产性企业。 

①生物质农林废弃物资源收储运体系建设：协议双方共同选择生物质废弃物（如秸秆、

树皮等）收储转运特许经营可合作方，并签订经营合作协议。 

②生活垃圾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特许经营：公司经与富裕县政府进一步商议获取城乡

环卫一体化特许经营权，批量投放相应环保设备、车辆，承接城区、开发区、乡镇、农村全

县生活垃圾及畜禽粪便收集、转运、中转站建设运营、公厕托管及建设运营、城区道路清扫

保洁等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 

（3）生物质产品制备及消纳体系建设 

①生物质成型颗粒、压块制备：公司将特许经营合作方收集到的生物质农林废弃物原

料，采取集中处置或在各乡镇选址独资或选择合适合作伙伴合资投资建设生物质成型颗粒、

压块制备厂，富裕县政府负责对所选择合作伙伴进行监管，公司负责设备投资、技术培训、

经营管理、产品销售或代销等。 

②人口聚集区燃煤锅炉节能改造及生物质供暖：依据协议双方商定的生物质锅炉节能

改造及生物质供暖投资建设协议约定，富裕县政府负责出台燃煤锅炉淘汰改造政策将富裕县

城郊、乡镇及乡镇所在学校、医院和新农村试验点等人口聚集区现有燃煤锅炉集中供暖体系

按环保要求进行生物质锅炉替代节能改造。 

③生物质秸秆及畜禽粪污协同处理：采用 BOO（建设-拥有-经营）模式开展合作，公司

负责在富裕绿能生物质电厂旁边选址投资建设生物质秸秆及畜禽粪污协同处理大型沼气工

程。 

④生物质气炭联产项目投资建设、产品生产及销售：公司选址投资建设生物质气炭联

产项目，对所收集生物质原料、成型燃料进行裂解气化、碳化，所产生裂解气进行焚烧并网



发电，并对生产的活性炭或生物质炭进行销售。 

⑤有机育秧盘基质厂投资、生产及销售：公司与国内经验丰富的制秧盘技术研发机构

合作投资建设水稻有机育秧盘生产线，公司与制秧盘机构签订长期的合作协议，由双方协商

育秧盘销售事宜，富裕县政府负责鼓励农户使用、推广。 

（4）以公司投资生物质能源综合利用项目为核心的可再生能源循环经济示范区投资建

设 

富裕县政府负责构建富裕绿色、生态、循环经济示范区，公司负责进行示范区产业规划、

招商引资，投资可投资建设产业。公司可投资建设配套的小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给排水系统、

马路修复、自来水厂及供给系统、村落修复等多个服务项目。 

前述投资及合作子项目均需以另行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为准。 

2、富裕县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投资领域 

（1）城区、园区、乡镇水生态项目 

投资建设市政污水处理厂和工业污水处理厂、小城镇污水处理及自来水厂，并可托管现

有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对现有污水处理厂进行提标改造。 

（2）城区、园区、乡镇生态环境整治提升项目 

对城区、园区、乡镇黑臭水体整治、河道疏浚、景观带绿化带、生态公园改造建设等生

态环境综合整治提升项目进行投资建设、管理，根据项目性质，可采用 BOT、PPP 等投资合

作模式。 

3、城区、园区市政设施配套、智慧城市投资合作领域 

采用 PPP 合作模式及特许经营 BOT模式，投资特定区域增量市政道路及路灯公交站牌、

综合管网管廊、给排水管线、充电桩及换电站等相关市政基础设施配套系列项目，按需适时

针对富裕县全县域分期投资建设、运营管理。 

4、总投资额：前述战略合作协议涉及子项目预计总投资 20 亿元人民币左右，以各方后

续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约定投资额累加总额为准。 

（三）双方及其他合作方的责任、义务及权利 

1、富裕县政府负责为公司及其他合作方提供立项支持和快捷审批服务，全程做好组织

协调和项目推进工作。 

2、富裕县政府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对公司及其他合作方项目实行挂牌保护，严厉

打击影响项目建设的违法、违规行为。 

3、富裕县政府负责监督、构建和谐、公平、公正的多方交易体系，并制定一定交易规



则、扶持补贴政策。 

4、公司依据各项目可投资实施性，以具体协议约定，有权分阶段、分期进行投资，富

裕县政府负责提供相关支持，不对公司及其他合作方投资建设过程具体环节进行干涉。 

5、公司及其他合作方要按富裕县政府规划要求，并结合具体推广情况逐步开展工作，

达到预定的投资额。 

四、框架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告所述合作框架协议旨在实现各方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战

略规划；合作框架协议所涉项目未来如能落地实施，项目建设及运营将对公司今后年度经营

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本次框架协议签署及履约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任何影响，预计对公司

2017 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仅为协议各方合作的意向性约定，具体协议签署以及实施方案

尚未落实，有待在合作具体条件达成时另行签署正式合作协议，届时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富裕县全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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